






第 1 頁，共 3 頁 

竹圍漁港上架場(修船碼頭)興建計畫-第二期工程 

 

自主檢查表填表需知 
 
 
1. 依據公共工程委員會頒布「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」規定，應於設計階段

將保育措施納入自主檢查表，並由施工廠商於施工期間定期填寫，以利施工階

段徹底執行生態保育措施。 

2. 本表於施工期間由施工廠商每兩週填寫一次，並於填寫完一週內提送監造單位

查驗。請依編號檢查生態保全對象及生態保育措施勾選紀錄，並附上能呈現執

行成果之資料或照片。 

3. 檢查生態保全對象時，須同時注意所有圍籬、標示或掛牌完好無缺，可清楚辨

認。如發現損傷、斷裂、搬移或死亡等異常狀況，請第一時間通報工程主辦機

關與生態團隊。 

4. 任何時候發現保全目標有損傷、斷裂、搬動、移除、破壞、衰落或死亡時，須

第一時間通報以下單位處理 

(1) 桃園市政府農業局 

(2) 工地負責人 
 
5. 若生態保育對策執行有困難，或工程設計及施工有任何變更可能影響或損及生

態保全對象或保育措施，應由施工單位召集監造單位及生態專業人員協商因應

方式，經工程主辦單位核定修改生態保育措施及自主檢查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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竹圍漁港上架場(修船碼頭)興建計畫-第二期工程 

施工階段生態保育/友善措施自主檢查表 
 
 

表號： 檢查日期： / / 施工進度: % 預定完工日期：
  

項 

次 
檢查項目 

執行結果 
非執行
期間 執行狀況陳述 已執 

行 
執行但 
不足 

未執 
行 

1 
維持水質：施工時不擾動土砂，維持

水質乾淨(項目1) 

    (請附照片) 

2 施工期間不損害既有樹木植栽(項目2) 

    (請附照片) 

3 
禁止混凝土、廢土、廢棄物、垃圾等

堆置於工區範圍外。 

     

 
是否發生環境異常狀況? 

(如有環境異常狀況請通報 

工程主辦機關與生態團隊) 

□是 異常狀況說明： 
解決對策： 

□否  

 
 

施工廠商 
單位職稱：  姓名(簽章)：   

 
 

監造單位 
單位職稱：  姓名(簽章)：   



第 3 頁，共 3 頁 

施工階段生態保育措施執行紀錄照片及說明 
 
項目1 施工時不擾動土砂，維持水質乾淨 

拍攝日期與說明  
照片  

項目2 施工期間不損害既有樹木植栽 

拍攝日期與說明  
照片  

附註： 
1. 請依各項生態保育/友善措施之說明及施工前照片提供施工段照片，照片須完整

呈現執行範圍及內容，盡可能由同一位置同一角度拍攝。 
2. 表格欄位不足可自行增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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